各二级培养单位初审及采集图像工作时间及地点

	二级培养单位名称
	初审及信息

采集时间
	初审及信息

采集地点
	联系人
	联系电话

	法学院
	 4月10日、11日，9:00-12:00，14:00-16:30
	学院路校区科研楼A505
	王老师
	010-58908177

	民商经济法学院
	4月17日、18日，9:00-12:00，14:00-17:00 
	学院路校区科研楼A1001
	闫老师
	010-58908579

	国际法学院
	4月10日、11日，9:00-12:00，14:00-16:30 
	学院路校区科研楼A535
	李老师
	010-58908195

	刑事司法学院
	4月24日09:00 - 11:00 
	学院路校区科研楼B433
	郑老师

王老师
	010-58908193

13911296959

	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
	4月23日、24日，9:00-11:00 
	学院路校区科研楼A810
	孙老师

张老师
	010-58908207

010-58908596

	商学院
	4月12日9:30-11:30，13:00-16:30；4月14日、15日 14：00-16:30；4月16日 9:30-11:30；4月17日 14：00-16:30 
	学院路校区科研楼B613
	王老师
	010-58902823

	法律学院
	 3月30日-4月1日，8:30-11:30，14:00-17:00
	学院路校区科研楼A208东
	曾老师
	010-58908500

	继续教育学院
	 4月11日、12日，8:30-11:30，13:30-16:30 
	学院路校区图书综合楼740
	韩老师
	010-58903070

	诉讼法学研究院
	4月16日、17日，上午9:00-11:30 
	学院路校区科研楼B701
	杨老师
	010-58908269

	光明新闻传播学院
	 4月18日9:00-11:30，14:00-17:00
	学院路校区科研楼A633
	袁老师
	010-59915573

	培训学院
	4月13日—19日，每日9:00-11:30，14:00-16:30  
	学院路校区科研楼地108
	张老师

刘老师
	010-58903098

	证据科学研究院
	 4月13日—16日，每日9:00-11:00，14:00-16:00
	学院路校区科研楼A701
	张老师
	010-58902953

010-58908515


注：各二级培养单位初审、采集图像工作时间及地点如有变动，以各二级培养单位官网相关通知为准。

